
沪伦通业务信息披露时段具体规定 
    

 

  一、境外发行人可以在以下非交易时间信息披露时段披露公告： 

  （一）交易日盘后信息披露时段，具体时间为 15:30 至次日 8:30，

但系统维护时间（23:30 至 24:00）除外；交易日次日为非交易日的，

该交易日盘后信息披露时段为 15:30 至 23:30。 

  （二）交易日午间信息披露时段，具体时间为 11:30 至 12:30。 

  （三）非交易日信息披露时段，具体时间为在单一非交易日或连

续非交易日的最后一日 13:00 至次日 8:30，但系统维护时间（23:30

至 24:00）除外。 

  二、境外发行人原则上应当在前条规定的非交易时间信息披露时

段披露公告，确有重大事项必须立刻披露的，可以在交易时间信息披

露时段披露公告，具体时间为 9:30 至 11:30 和 13:00 至 15:00。 

  三、境外发行人应当按照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，通过信息披

露直通车通道办理信息披露事项，但停复牌公告除外。 

  境外发行人可以在交易日以及设置信息披露时段的非交易日的

任意时间段，通过信息披露直通车通道提交公告，但系统维护时间

（23:30 至 24:00）除外。 



  境外发行人在信息披露时段提交的公告按照“即来即披”原则立

即发布，在非信息披露时段提交的公告将在最近一个信息披露时段内

发布。相关公告在本所网站的发布日即为披露日。 

  四、境外发行人提交的公告披露文件应当为 PDF 格式。因系统

采集数据信息等需要报送 XBRL 等格式文件的，应当按照要求同时提

交 WORD 等格式编制的数据文件。 

  五、境外发行人通过本所信息披露业务管理系统提交公告后，应

当及时自行查看、确认公告是否已在本所网站发布。如有疑问，应当

立即联系本所上市公司监管部门相关人员。 

  六、所涉及时间均指北京时间，交易日、交易时间均指本所市场

的交易日、交易时间。 

  七、此规定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起实施。 

    内容来源：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

 


